




















































2024 台灣美食展 

廣告版位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公司全名) 
 

統一編號  

攤位號碼  

聯絡地址  

聯絡人  公司電話  

聯絡人職稱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廣告版位申請 

廣告編號 廣告項目 數量 金額（新台幣） 

    

    

    

※ 敬請參考【廣告版位一覽表】填寫欲申請版位。 

※ 於 6 月 28 日(含)前申請者，請填寫早鳥價金額；於 6 月 28 日後申請者，請填寫原價金額。 

 
本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下稱甲方)，茲委託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下稱乙方)於 2024 年 8 月 2

日至 2024 年 8 月 5 日假台北世貿一館舉辦之台灣美食展刊登宣傳廣告，委刊單位同意遵守以下各項約

定，並已審閱相關條款，雙方約定事項說明如下： 
 

一、 本申請表視同正式合約，甲方應於約定交稿時間，主動提供完稿廣告內容，供乙方刊登。 

二、 廣告刊登前，甲方需先提供廣告圖檔供乙方審核，乙方保留接受廣告刊登與否之權利，廣告內容具業務

衝突、違法(含不實廣告)、違反善良風俗等情事者得不得受理。甲方所刊登之相關訊息及資料，該內容

及版權責任應歸屬甲方；若因內容來源涉及侵權或其他違法事項，皆與乙方無涉。 

三、 甲方購買之廣告，部分廣告項⽬需交由⼤會指定搭建商製作及施⼯，其餘可⾃⾏委託廠商或⼤會搭建

商輸出及施⼯。各項廣告之施⼯，須確實遵守展館之相關施⼯規定，如造成任何硬體損壞情事發⽣，乙

方將可據以求償至恢復原狀。 

四、 乙方因故於製作前取消某廣告項⽬，甲方已繳交該項⽬之費⽤將全額退還，惟不得提出任何異議或要

求賠償。 

五、 乙方將於展期結束後 14 日內將發票寄送予甲方，甲方應於收到發票後 21 日內，以匯款方式支付廣告

款項至下述帳戶： 

銀行：台灣銀行圓山分行(004-1241)｜戶名：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帳號：124-001-008-991 

六、 若有任何爭議經協調後仍無法達成協議，雙方同意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七、 基於誠信原則，申請單位聲明本申請表聯絡人有代理申請單位簽定本申請表及處理刊登廣告相事宜之

權限。 

 

申請單位： 

 

 

 

（蓋章） 

  聯絡人： 

 

 

 

（簽名或蓋章） 

※ 敬請於 7 月 12 日(五)前填妥表單，並 Email 至台灣美食展宣傳組，大會審核通過後將通知申請單位。 

※ 聯絡人：宣傳組 李宜潔 專員｜聯絡電話：02-2752-2898 分機 31｜Email：jessielee@tva.org.tw 

mailto:jessielee@tva.org.tw





